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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3 

財 

正 

24 

設施改善情形： 

◆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

一、關務署運用風險管理方法，於 103年 9月 22日增列「海運進

口報單複驗案件電腦篩選程式」，提升複驗客觀性及公正性。  

二、高雄關分就「落實內控內稽機制」、「建構優質通關環境」、

「強化主管督考責任」、「加強業者輔導管理」、「推動廉

政防弊效能」及「健全關員人事制度」等方面研提各項策進

作為，其成效略以：  

1、落實內控內稽機制方面：  

(1)辦理「海關廉政分區座談會」（含報關業者廉政座談、海關

同仁法紀宣講）。  

(2)規劃辦理 103年度「水產品船邊驗放作業」專案稽核作業。  

(3)強化驗貨督導機制，增派 9 等稽核督導頻率，並責成政風、

督察人員現場督導。  

2、建構優質通關環境方面：  

(1)針對潛藏積弊之碼頭貨櫃驗關工人問題持續研商解決，據高

雄關表示，目前已無驗關工人壟斷現象。  

(2)運用儀檢輔助人工查驗，辦理「再行試辦人工查驗貨櫃先行

儀檢作業」。  

(3)完成各通關單位轄區之管制站及貨櫃集中查驗區監視錄影設

備改善。  

(4)完成租賃營業用車接送驗貨關員之交通服務採購案，避免報

關業者藉機衍生風紀事端，並已全面實施自備驗關車作業。  

3、強化主管督考責任：清查是否仍有關員收受陋規、參與報關

業者合會或報關業者提供飲宴之公積金等不當利益輸送情

形，經清查有高雄關業務二組業務二課進口業務二股專員郭

○○等 7 人參與報關業人員招攬之合會，業經關務署考績委

員會決議申誡一次之處分。  

4、加強業者輔導管理：組成「報關行帳務查核小組」，查核轄

內報關業者，發現有巧立名目收費不實，即予以警告或罰鍰

財政及經濟委員

會 104.07.08第 5

屆第 16 次會議決

議:糾正案結案存

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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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分。  

◆促成法令增修績效 

關務署於 103年 8月 5日函頒「強化海關廉政效能具體執行方案」，

包括督導各關區政風單位落實執行行動政風、風險評估、會同相

關單位及業者建立情資平台、落實考核及檢討環境安全等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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